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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曾xx
申请人：曾xx
申请人：曾xx
被申请人：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人民政府
第三人：韦xx
第三人：覃xx
第三人：覃xx
第三人：韦xx
第三人：韦xx
第三人：xx村xx屯村民小组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19日作出的《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德政裁字〔2023〕xx号），于2023年3月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已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德政裁字〔2023〕xx号）。
申请人称：我们家这块自留地是在xx镇xx村xx屯，村民韦xx住房旁，简称老曾园，这块地是有历史来源，请政府详细了解。这块自留地面积2.6亩。东：有韦xx建厨房占用园内面积8.5平方米。南：有xx无证建的住房占用面积20.25平方米。园中有覃xx无证建住房占用面积90.48平方米。北有韦xx建的棚房占用面积20.34平方米，还有一条小水泥路从西北角穿越园中心到东南角方向，占用面积184.13平方米。我们园内里的柿子果树一无所有了，剩下长杂草和野树。通过园内这条路，我们家人到xx屯向当地村民了解后得知情况，当年修这条路，有四个村民负责修建，已有两个人死了，现还有韦xx、韦xx两人活在。当时修这条路时，韦xx任xx村委工作。据韦xx的堂嫂讲，她们家也出了集资钱，当时修这条路时，我们家也不知道，过后知道了，也不懂当前的政策，就不去找他人论理。在园中心建这套房，下房基的当天，有当地村民告知曾xx（曾xx父亲）九十岁老人拿拐杖来到现场干涉，那家人欺骗老人说：有无人机来拍照过，以前是你的，现在已不是你的了。老人不了解政策，就忍气回来。后来我们家人慢慢通过了解当地村民得知，自留地是从生产队分到至今，没有变动过。然后我们家人在2021年8月15日就到两边村委反映情况，后来两边村委到现场了解群众得知情况，要求双方到xx村委调解，对方不出面。后到xx镇信访亦未得到解决，所以特向柳江区人民政府行政申请复议。
在1975年江中屯对自留地核对面积时，有xx政府在xx蹲点的工作队，队员曾xx和江中屯生产队会计员韦xx亲自到xx村xx屯到我们家的果园地测量，核对面积给我们。因为这块自留地原来是我们家的果园，里面种有以柿子果树为主，所以在生产队分自留地时，曾xx是曾xx的父亲，曾xx是曾xx、曾xx的父亲，两兄弟就要自己的果园作为自留地经营。在60年代-80年代基本上都有老人在守园，我们家的这块自留地是靠卖柿子果为主来增加收入。在1981年后，就没有老人在守园了，然后到每年果子成熟季节，就把果子摘下来运回江中泡好出卖。在2012年左右，柿子果卖的价钱太低了，而且卖不出去，我们家的兄妹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剩下老弱在家，到果子成熟了，就喊那些村民自己去摘回来吃，有xx小学已退休老师简xx和村民韦xx到xx屯我们家的果园摘果子回来吃。我们家的这块自留地被当地一些村民侵占，主要没有老人在守园，有一次，知道当地一些村民把我们家的园基开了一条通马车过的缺口，然后几兄妹去修好，待你前脚走后脚把你的推平。我们家的年轻人有到外省打工，有在本地打工，也是早出晚归，没有得到管好这块自留地。现有几个年纪大了，加上这几年来的疫情，难以找工，所以我们想要回自留地来耕作，增加经济收入补充生活。特请柳江区人民政府更深入、更具体的了解情况，确认这块自留地的经营使用权给我们家人。
被申请人称：一、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人民政府作出该行政行为是符合主体资格的，因《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二、申请人于2022年向本机关提交权属纠纷申请后，本行政机关于2022年7月25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之后，经本机关工作人员调查查明：1、该争议地在进德镇xx村xx屯内，面积为2.68亩，其东为韦xx住房和空地，南为空地和覃xx住房，西为屯路，北为韦xx住房和空地；2、争议地有韦xx建的棚房，占地20.25平方米，韦xx建的住房占地8.5平方米，有覃xx的住房占地20.34平方米，韦xx、覃xx夫妇建的住房，占地90.48平方米，xx屯内水泥路占地184.13平方米，其余地面上长有杂草、杂树等；3、被申请人韦xx至今未任过xx村xx屯村民小组负责人的职务；4、争议地内184.13平方米白水泥路是xx屯集体修建的，所有权为xx屯集体所有；5、根据1938年xx村委与xx村委《行政境界与土地权属界线核实调绘协议书》的内容，争议地在xx村委行政界线内。
从争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调查的事实看，本机关认为：1、申请人所说的争议地是申请人的祖父曾xx在解放前到xx村xx屯买得的无确实充分证据。2、申请人错误认为xx屯村民小组负责人为韦xx，韦xx并不是申请人申请时在任的xx村民小组负责人。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xx村xx屯村民小组对争议地内184.13平方米屯内水泥路的争议实为所有权争议，因为争议地内184.13平方米的水泥路的所有权是谭村屯集体的，使用权为全体xx屯村民。4、根据本机关调查的证据材料和申请人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有使用权，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受理确权处理申请后，经审查，发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其申请”。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
三、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
四、处理该权属纠纷符合法定程序：(一)调查核实，(二)审查，(三)作出的裁定经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和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
五、本行政机关于2023年1月19日作出的《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行政裁定〔2023〕xx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第三人在案件审查期间未提出任何答辩意见。
本机关查明：申请人曾xx、曾xx、曾xx均为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xx村xx屯人，第三人韦xx、韦xx、覃xx、覃xx、韦xx均为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xx村xx屯人。争议地位于在进德镇xx村xx屯内，面积为2.68亩，东至第三人韦xx住房和空地，南为空地和第三人覃xx住房，西为屯路，北为第三人韦xx住房和空地。目前争议地上有第三人韦xx建的棚房占地20.25平方米，有第三人韦xx建的住房占地8.5平方米，有第三人覃xx的住房占地20.34平方米，有第三人韦xx、覃xx夫妇建的住房占地90.48平方米，有xx屯水泥路占地184.13平方米，其余地面上长有杂草、杂树等。2022年7月19日申请人曾xx等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确认争议地的使用权属，提交了xx村民委员会、xx屯村民小组长及部分xx村村民出具的证明以及争议地勘测定界图。同年7月25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对其申请的权属请求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向被申请人提供新的证据材料。同年7月27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送达《提出答辩通知书》，告知第三人正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相关答辩权利及提供权属纠纷的证据材料。第三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答辩意见和相关证据材料。被申请人收到确权申请后开始调查取证。2023年1月16日，被申请人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调查进行集体讨论，对本案提出裁定建议。1月17日，被申请人的相关负责人对本案进行集体讨论，同意驳回申请人的确权申请。1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德政裁字〔2023〕xx号），并陆续送达给方当事人。
另查，第三人xx村xx屯村民小组的负责人为韦xx。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一、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书、申请人申请确权处理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二、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提出答辩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三、案件集体讨论会议记录；四、其他。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属于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与第三人的土地权属纠纷进行处理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及其他。申请人在向被申请人申请确权处理时，未能提供足以证明争议地使用权确属其所有的证据材料，故被申请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驳回申请人的确权申请并无不妥，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19日作出的《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德政裁字〔2023〕xx号）。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三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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